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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調任

及

委任薪酬委員會成員

董事調任

L ’Occitane International S .A .（「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為「本集團」）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

Thomas Levilion先生（「Levilion先生」）將由執行董事調任為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二二年七月一日起生效。

Thomas Levilion先生，62歲，自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起獲委任為執行董事，為本集團財務及行政管理部副總

經理。彼主要負責本集團於全球的財務。Levilion先生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加入本集團，為本公司的董事總經理

（「administrateur délégué」）。此外，彼為M&L Distribution S . à .r.l.的經理（「gérant」），以及Verveina SAS的總裁。於

一九八八年至二零零七年，Levilion先生任職於Salomon S .A.，Salomon S .A.為Adidas AG的附屬公司，Amer Sports

Corporation其後收購該公司，彼於Amer Sports Corporation擔任總監及副總監，其後擔任財務總監。於該期間，彼

累積了全球供應鏈、轉型、機構重新設置及併購方面的經驗。彼於法國巴黎高等商業研修學院主修財經，取得

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彼亦持有法國巴黎第九大學頒授的科學決策法研究生學位。

就上述調任而言，本公司委任Levilion先生為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二二年七月一日起為期三年。Levilion先生亦獲

委任為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有權收取董事酬金每年25,500歐元，有關金額乃參考彼之職責及責任以及當前

市況而釐定。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Levilion先生並無在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擔任任何職務，亦無於過去三年在其

他上市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務以及其他重大任命及專業資格。Levilion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

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連。

於本公告日期，Levilion先生擁有413,000股相關股份，涉及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除已披露者

外，Levilion先生概無在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期貨條例第XV部所

指的任何其他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概無有關Levilion先生調任的其他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亦無任何其他資料須根據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 (2) (h)至 (v)條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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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薪酬委員會成員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公告。

董事會欣然宣佈，André Hoffmann先生（「Hoffmann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新成員，

自二零二二年七月一日起生效。除此新職位外，Hoffmann先生將繼續出任本公司執行董事，而彼於本公司之其

他職位維持不變。

繼委任Hoffmann先生為薪酬委員會成員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一日起生效後，本公司已遵守薪酬委員會職權範圍。

董事會熱烈歡迎Hoffmann先生加入薪酬委員會擔當新職位。

承董事會命

L ’Occitane International S .A .

主席

Reinold Geiger

盧森堡，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Reinold Geiger先生（主席）、André Hoffmann先生（副主席兼行政總裁）、Karl Guénard先

生（公司秘書）及Séan Harrington先生（ELEMIS行政總裁）；非執行董事為Thomas Levilion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Valérie Bernis女士、Charles Mark Broadley先生、劉文思女士及吳植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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